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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8293.htm 随着加工贸易的发展

及海关业务改革的快速推进，异地报关、快速转关等海关监

管模式已逐渐为许多企业所接受，在口岸海关业务量不断发

展、口岸通关压力日趋紧张的情况下，国内接驳车辆在皇岗

口岸排队轮候港车进场配对的做法造成了皇岗口岸局部堵塞

，影响了通关效率，且不利于口岸车辆通道自动验放模式的

实施。经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批准，深圳海关辖下皇岗海关自

今年7月1日起，不再办理进出口接驳业务。 为减少皇岗口岸

取消进出口接驳业务所造成的影响，深圳海关决定对此项业

务进行调整：原在皇岗海关办理进出口接驳的企业可通过保

税区仓储运输方式（转关单和报关单方式为“0”）转至福田

保税区开展货物接驳业务，已在皇岗海关备案的国内接驳车

企业可凭皇岗海关提供的国内接驳车备案车辆清单，直接到

福田保税区海关办理进出保税区备案手续。 此告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